
附3
中国人民银行中牟县支行行政许可信息公示表

                                                                 填报部门：金融服务管理科  填报日期2020.04.30： 填报人：宋大军
	序号
	被许可人名称

（姓名）
	许可文件编号
	许可文件名称
	有效期至
	许可内容
	许可机关
	备注

	1
	中牟县大孟镇大吕村股份经济合作社
	J4910088542001
	开户许可证
	长期有效
	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开立
	中牟县支行
	

	2
	中牟县大孟镇余庄村股份经济合作社
	J4910088544401
	开户许可证
	长期有效
	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开立
	中牟县支行
	

	3
	中牟县大孟镇茶庵村股份经济合作社
	J4910088546101
	开户许可证
	长期有效
	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开立
	中牟县支行
	

	4
	中牟县大孟镇岩庄店村股份经济合作社
	J4910088547701
	开户许可证
	长期有效
	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开立
	中牟县支行
	

	5
	中牟县大孟镇李南溪村股份经济合作社
	J4910088549101
	开户许可证
	长期有效
	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开立
	中牟县支行
	

	6
	中牟县大孟镇朱大汉村股份经济合作社
	J4910088550101
	开户许可证
	长期有效
	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开立
	中牟县支行
	

	7
	河南省中牟县韩寺镇半截楼村股份经济合作联合社
	J4910088550901
	开户许可证
	长期有效
	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开立
	中牟县支行
	

	8
	河南省中牟县韩寺镇小韩村股份经济合作联合社
	J4910088552101
	开户许可证
	长期有效
	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开立
	中牟县支行
	

	9
	河南省中牟县韩寺镇马家村股份经济合作联合社
	J4910088552701
	开户许可证
	长期有效
	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开立
	中牟县支行
	

	10
	河南省中牟县韩寺镇寺后村股份经济合作联合社
	J4910088553301
	开户许可证
	长期有效
	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开立
	中牟县支行
	

	11
	中牟县韩寺镇古城村股份经济合作联合社
	J4910088553801
	开户许可证
	长期有效
	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开立
	中牟县支行
	

	12
	河南省中牟县韩寺镇你悟岗村股份经济合作联合社
	J4910088554301
	开户许可证
	长期有效
	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开立
	中牟县支行
	

	13
	中牟县韩寺镇荣庄村股份经济合作联合社
	J4910088554801
	开户许可证
	长期有效
	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开立
	中牟县支行
	

	14
	河南省中牟县韩寺镇南岗村股份经济合作联合社
	J4910088555501
	开户许可证
	长期有效
	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开立
	中牟县支行
	

	15
	中牟县官渡镇许村股份经济合作联合社
	J4910088568501
	开户许可证
	长期有效
	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开立
	中牟县支行
	

	16
	中牟县官渡镇大马砦村股份经济合作联合社
	J4910088569101
	开户许可证
	长期有效
	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开立
	中牟县支行
	

	17
	中牟县官渡镇小马砦村股份经济合作联合社
	J4910088569901
	开户许可证
	长期有效
	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开立
	中牟县支行
	

	18
	中牟县官渡镇板桥村股份经济合作联合社
	J4910088570801
	开户许可证
	长期有效
	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开立
	中牟县支行
	

	19
	中牟县官渡镇党庄村股份经济合作联合社
	J4910088572201
	开户许可证
	长期有效
	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开立
	中牟县支行
	

	20
	中牟县官渡镇孙庄村股份经济合作联合社
	J4910088573501
	开户许可证
	长期有效
	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开立
	中牟县支行
	

	21
	中牟县官渡镇魏寨村股份经济合作联合社
	J4910088575001
	开户许可证
	长期有效
	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开立
	中牟县支行
	

	22
	中牟县老年诗词研究会
	J4910033688101
	开户许可证
	2020-04-27
	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撤销
	中牟县支行
	

	23
	中牟县奶业协会
	J4910059025401
	开户许可证
	2020-04-27
	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撤销
	中牟县支行
	

	执法部门意见：

上述执法决定在作出时，已注明该执法信息应予以公示并经主管行领导批准，现送交法律事务部门进行法律审核。      

       负责人签字（或盖章）：

                       年    月    日
	法律事务部门（办公室）意见：

经审核，同意公示，并及时提交上级行办公室予以公示。

（经审核，按规定予以备案。）                 

           负责人签字（或盖章）：

                       年    月    日


说明：上表中各部门的意见仅供参考。公示信息中如有不应予以公示的信息，须在表格备注栏说明，各部门在填写意见时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据实填写。

